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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市卫生健康委、公安局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： 

近日，国家卫健委办公厅、公安部办公厅、人力资源社会保

障部办公厅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办公室联合印发《关于贯彻落

实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“两个同等对待”政策的通知》（国卫办

科教发〔2021〕18号，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，现转发给你们并提出

如下意见，请一并贯彻落实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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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“两个同等对待”政策是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》

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医学教育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办

发〔2020〕34 号）和《关于加快山东医学教育创新发展的实施

意见》(鲁政办发〔2021〕6号)文件精神的重要举措，各市卫生

健康、公安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高度重视，切实做好住院

医师规范化培训（以下简称“住培”）合格学员有关待遇落实和

政策宣传工作。 

二、“两个同等对待”政策适用于经住培合格，在医疗卫生

机构就业的人员。 

三、面向社会招收的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培训对象培训合

格当年在医疗卫生机构就业的，在招聘、派遣、落户等方面，按

当年应届毕业生同等对待。 

四、面向社会招收的培训对象应与培训基地签订“培训暨劳

动合同”，培训期限为合同期限，培训期间由培训基地和培训对

象按照国家和我省有关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，并相应计算社会

保险缴费年限。 

五、“两个同等对待”相关政策自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

医学教育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20〕34号）印发之

日起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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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市及相关单位要强化就业指导和职业保障，将“两个同等

对待”有关政策落实到资格审查、考试考察、聘用、派遣、落户

等各个环节，切实保障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学员职业发展权益。 

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      山东省公安厅 

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

2021年 12月 17日 

（信息公开形式：主动公开） 



抄送：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，公安部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，中医药 

管理局；有关高校，省（部）属医疗卫生机构。 

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      2021年 12月 24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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